附件3
上党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项目建设主体（公 章）
	
	所在地
	省    市   县   乡   村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冷库类型
	新建
	
	数量（座）
	

	
	改建
	
	库容（吨）
	

	
	扩建
	
	规模（m³）
	

	申请理由
	

	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竣工时间
	

	我郑重承诺：该冷库（贮藏窖）为我社投资建设，产权属我社，不存在重复申领补贴资金情况，若涉嫌违规行为，后果自负。
	法人签字（盖章）
	

	所在村委会同意建设审核意见（公章）：
	
所在乡镇政府设施农用地备案（占用宅基地）情况
审核意见（公章）：                         

	农经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社（场）运营正常，同意申报。
审批人：               
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公章）
	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社（场）冷库建设项目占地符合有关规定，同意申报。
审批人：               
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公章）

	区农业农村局审批意见
经审核，上述信息真实有效，同意申报。

审批人：               

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公章）


注：1、本表由区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印制，一式两份，由建设主体和区农业农村局各留存一份。申请者（合作社、家庭农场）从区农业农村部门领取本表后如实填写相关内容。经所在村委会、乡镇政府、农经、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核盖章报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合格后，作为项目立项依据。申请者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完成施工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发放补贴资金。
